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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公司”）的保荐机构，对以岭药业 2017 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 保荐机构履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此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监事会

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以岭药业 2017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 

二、 关联交易概述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预计 2017 年度金

额 

2016 年度发生

金额 

销售商品 河北以岭医院 药品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1,500 万元以内 688.54 万元 

接受劳务 河北以岭医院 

委托管理

费用、检

验检测费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150 万元以内 31.86 万元 

提供资产租赁 河北以岭医院 房屋租赁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48 万元 46.48 万元 

提供资产租赁 

石家庄高新区

凯旋门建国大

酒店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2,189.16 万元 2,067.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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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石家庄高新区

凯旋门建国大

酒店有限公司 

保健饮

品、食品

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500 万元以内 37.77 万元 

接受服务 

石家庄高新区

凯旋门建国大

酒店有限公司 

餐饮住宿

会务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 
3,000 万元以内 1,493.85 万元 

合计       7,387.16 万元以内 4,366.37 万元 

 

三、 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石家庄高新区凯旋门建国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旋门酒店”），注册

资本 3,000.00 万元，法人代表为张玉香，经营范围为餐饮服务、住宿、美发、零

售预包装食品。注册地：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 号。 

河北以岭医院系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主要提供医院医疗服

务，开办资金 4,857 万元，法人代表为吴以岭，住所：石家庄市新石北路 385 号。 

（二）关联关系说明 

凯旋门酒店为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99.83%权益的控股

子公司，河北以岭医院为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所属民办非营利组织，符合《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的情形，故公司与凯旋门酒店和河北以岭医

院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河北以岭医院与凯旋门酒店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以往年度

亦未发生过不履约行为，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不存在坏账风险。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与依据：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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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交易费用支付时间及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

例确定。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 日与河北以岭医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河北

以岭医院租赁公司位于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 号的制剂车间，建筑面积 575

平米，用于生产制剂，年租金 480,000 元，租赁期限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 

（2）根据公司与凯旋门酒店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向凯旋门酒店提

供资产租赁服务，租期 20 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5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凯旋门酒店出租房屋建筑物等的租金收入在合同规定的有

效期内分期确认收入，预计 2017 年度确认房屋租赁收入 2,189.16 万元。 

（3）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健康城”）

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与河北以岭医院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书》，将其经营的“以

岭健康城健康管理中心”的运营管理工作委托给河北以岭医院，由河北以岭医院

负责健康管理中心的运营等工作，委托期限为三年。以岭健康城将健康管理中心

营业额的 10%作为管理费向河北以岭医院按月支付。 

（4）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分别与河北以岭医院和凯旋门酒店就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和接受服务事项签订交易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向河北以岭医院销售的药品主要系连花清瘟胶囊、参松养心胶囊、

通心络胶囊、中药饮片等，河北以岭医院为公司提供产品临床试验所需的检验检

测服务。河北以岭医院作为一所综合性医院，患者群体较稳定，医院按患者历史

就诊情况确定药品库存。公司与河北以岭医院协商，利用该医院络病理论宣传平

台及吴以岭董事长任其法人代表的有利条件，增加对公司产品推广力度，双方看

好公司产品在其销售增长潜力。同时，该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具有较好的开展

药品临床试验条件。为此，公司同意 2017 年度向河北以岭医院销售公司产品的

交易金额为 1,500 万元以内。以前年度公司向其销售药品和提供劳务占同类交易

比例一直维持较低水平，二者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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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凯旋门酒店发生的交易为接受其提供的餐饮住宿和会务服务。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规模不断增加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进一步实施，公司新员工

增加较多，在公司总部对新产品、新员工的培训活动也相应增加。同时，凯旋门

酒店作为养生概念酒店，也随着业务规模的增加而增长对公司健康类产品的需求。

因此预计 2017 年度公司在凯旋门大酒店食宿、会务的交易金额为 3,000 万元以

内，向凯旋门酒店销售公司产品的交易金额为 500 万元以内。以前年度公司与其

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比例较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 

（3）凯旋门建国酒店属于养生主题酒店。公司向其租赁房屋，符合公司发

展大健康产业的战略方向，既有利于公司资源的有效利用，还可利用凯旋门建国

大酒店具有的“养生主题酒店”的优势，与公司大健康产业“医、药、健、养”

模式相结合，引流客户，强强联手，大力开拓公司大健康产业市场。 

（4）河北以岭医院主要从事医疗服务，在医疗管理、医疗服务等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以岭健康城将健康管理中心托管给河北以岭医院进行管理，可以利

用河北以岭医院在人才、服务方面的优势和管理经验，有利于以岭健康城提高竞

争实力，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因此预计 2017 年度公司在健康城管理中心的托

管业务收入交易金额预计为 1,500 万元以内，随之产生的托管费用为 150 万元以

内。以前年度公司与其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比例较低，二者之间不存在重大关联

交易。 

由于公司本年与上述两家关联方的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对其形

成依赖，不会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 保荐机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预计交易金额占公司采购、销售金额的比重较小，上述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对关

联方形成重大依赖，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

表决。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亦发表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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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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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张  磊 安  垣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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